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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丹楓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

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及簡明賬目。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綜合損益表、綜合現金流量表及綜合權益變動表，以及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之綜合

資產負債表，均為未經審核之簡明模式，連同若干附註已載於本報告第2頁至第13頁內。

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重報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6,610 19,940

銷售成本 (5,164) (6,024)

毛利 11,446 13,916

其他收入 180 1,346

行政開支 (8,947) (10,393)

其他經營開支 (3,471) －

待售物業撥備之撥回 5,259 4,529

持作發展中物業撥備之撥回 － 5,453

訴訟之撥備 － (3,097)

經營溢利 (4) 4,467 11,754

融資成本 (5) (3,202) (12,693)

聯營公司應佔溢利 1,783 2,786

除稅前溢利 3,048 1,847

利得稅支出 (6) (33) (247)

本期溢利 3,015 1,600

每股溢利 (7) 0.27港仙 0.1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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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重報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8) 448 465
投資物業 354,370 354,370
預付租賃權轉讓費 370 370
聯營公司 849,758 847,974
應收貸款 106,543 106,543
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 34,380 －
投資證券 － 12,592

1,345,869 1,322,314

流動資產
待售物業 200,326 194,904
待售投資 (9) － －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285,809 290,639
可收回稅項 2,858 2,858
銀行結餘及現金 15,918 17,154

504,911 505,555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48,713 47,473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52,910 146,866
短期銀行貸款－有抵押 49,905 49,905
銀行透支－有抵押 39,820 49,030

291,348 293,274

流動資產淨額 213,563 212,281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559,432 1,534,595

非流動負債
遞延利得稅負債 39,242 39,208

淨資產 1,520,190 1,495,387

權益金額
股本 567,803 567,803
儲備 952,387 927,584

總權益金額 1,520,190 1,495,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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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3,533 2,703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4,441 26,867

融資活動消耗之現金淨額 － (20,75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 7,974 8,811

於一月一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1,876) (41,500)

外幣折算差額 － 4

於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902) (32,68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15,918 27,519

銀行透支 (39,820) (60,204)

(23,902) (32,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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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如前述報告 567,803 1,643,593 (716,009) 1,495,387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二號

及第三十九號（附註2(c)） － 21,428 － 21,428

香港會計準則第四十號（附註2(b)） － (945,730) 945,730 －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重報 567,803 719,291 229,721 1,516,815

改變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 － 360 － 360

本期溢利 － － 3,015 3,015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567,803 719,651 232,736 1,520,190

股本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567,803 1,544,778 (541,928) 1,570,653

外幣折算差額 － 292 － 292

變賣聯營公司之物業 － (627) － (627)

本期溢利 － － 1,600 1,600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567,803 1,544,443 (540,328) 1,57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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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
除下列所述外，中期財務資料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就若干物業及投資之重估作出修訂，

並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除因採納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開始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

會計準則》（「新財務準則」）而需更改部份會計政策外，集團用於編製中期財務資料之會

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賬目所採用者一致，除

附註 (2)(b)所列外。

本集團就新財務準則而更改之會計政策，包括所有《香港會計準則》及適用之詮釋，整體

上無重大影響，其變動已於附註 (2)展示。

採納新財務準則後，中期財務資料部份比較數字亦已重列或重新分類，以符合現行呈報方

式。主要之呈報方式變動如下：

(a)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內含稅項淨額列載於損益表上。

(b) 投資物業及預付租賃權轉讓費（以往包括在物業、機器及設備中）已分開列載於資產

負債表上。

(c)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二號，貸款及應收賬款在資產負債表已重新分類。

(2) 會計政策改變
(a) 商譽

商譽指於收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之生效日期，收購成本超過集團

應佔所購入之淨資產公平值之差額。若以增持購附屬公司而言，則指收購成本超過

所增持少數股東權益內含價值之差額。收購成本乃按交易時所支付之資產、股權及

所承擔之債項之公平值計算，並加上收購之有關直接費用。



丹楓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五年中期報告

7

(2) 會計政策改變（續）
(a) 商譽（續）

若收購成本較所購入之淨資產公平值或增持之少數股東權益內含價值為低，則差額

直接於損益表內確認。收購附屬公司所產生之商譽列載於無形資產內，收購共同控

制實體及聯營公司所產生之商譽列載於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投資內。商譽按年

進行減值測檢，以成本減累積減值列載。

過去年間，商譽乃按不超過二十年之估計可使用年期以直線法攤銷。假如淨資產應

佔之公平值超過收購代價，則有關差額在收購年度確認為收入或按所收購之非貨幣

資產之加權平均可使用年期內確認為收入。商譽之價值每年複檢，只有當董事會認

為減值非短期性質方會作出撥備。此會計政策現已更改，以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三「業務合併」要求，此改變對集團並未帶來任何財務影響。

(b) 投資物業

集團不佔用而持有作長線租金收入或資本增值用途者均列作投資物業。投資物業包

括營運租約下之土地及財務租約下之建築物。營運租約下之土地若符合投資物業其

他定義亦按投資物業入賬及表列，而該等營運租約將視同財務租約入賬。

投資物業起始以成本入賬，並包括有關交易費用。此後，投資物業按公平估值入賬，

估值每年由外間測量師履行。公平值之增減於損益表內確認。

過去年間，估值增值已計入於投資物業重估儲備。減值則首先與早前之增值（以組合

為基礎）抵銷，餘額則於經營溢利支銷。此會計政策現已改變，以符合《香港會計準

則》第四十號之「投資物業」要求。故此，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投資物業儲備及其

他物業重估儲備已重新分類並存放於保留溢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四十號要求評估資產負債表之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及公平值之改

變均須記錄於該期間之損益表。由於董事認為此會計處理方法之變更會為損益表加

入重大之短期波動元素，而該資產為本集團長期持有，故此，投資物業，包括本集團

聯營公司之投資物業並沒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重估。本集團沿用二零零四年採

納之會計處理法，只每年評估投資物業之價值一次。董事有意擬於二零零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及其後每年年終結算日對其投資物業，包括聯營公司之投資物業之公平

價值進行獨立評估。由於沒有為物業進行中期評估，故難以估計此不符合會計準則

情況所帶來之財務影響。



丹楓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五年中期報告

8

(2) 會計政策改變（續）
(c) 投資

由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九號「金融工具：確認及量度」，集團已將資產負債

表上之投資重新分類。此外，可出售財務資產亦因而按公平值入賬。可出售財務資產

之公平值增減所產生之未變現盈虧則於股東資金賬內沖銷。當可出售財務資產出售

或出現減值時，將公平值之累積調整計入損益表內。

過去年間，集團將附屬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以外之投資均為投資證券，

作為長期投資以成本減準備入賬。因此，改變會計政策後，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一月

一日之儲備增加21,428,000港元（乃於該日公平值與賬面值之差額）。根據《香港會

計準則》第三十九號，前期調整數不須調整以往期間之價值。

(d) 租賃

本集團將物業、機器及設備重新分類列作預付租賃權轉讓費。租賃土地之一次過付

款於租賃期按直線法於損益表內攤銷。若有減值時，減值於損益賬內沖銷。

過去年間，租賃土地乃按個別物業用途分別列於物業、機器及設備。列於物業、機器

及設備之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按租賃期折舊，而發展中及作出售用途之物業則以

原值（內含土地及建築成本）減可見虧損準備入賬。此會計政策現已更改，以符合《香

港會計準則》第十七號「租賃」要求。而由於結果並無重大影響，故未有進行前期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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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業務及分部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而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物業發展、物業投資、物業管理及投
資控股。

本集團期內之營業額及業績按業務之分類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物業管理 投資控股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 14,141 2,305 164 16,610

分類業績 1,640 8,736 2,027 524 12,927

未分攤之公司開支 (8,460)

經營溢利 4,467
融資成本 (3,202)
聯營公司之應佔
（虧損）／溢利 (1,301) 3,084 － － 1,783

除稅前溢利 3,048
利得稅支出 (33)

本期溢利 3,015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物業管理 投資控股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 17,659 2,168 113 19,940

分類業績 1,613 16,644 1,624 134 20,015

未分攤之公司開支 (8,261)

經營溢利 11,754
融資成本 (12,693 )
聯營公司之應佔
（虧損）／溢利 (831 ) 3,617 － － 2,786

除稅前溢利 1,847
利得稅支出 (247 )

本期溢利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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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業務及分部資料（續）
本集團期內之營業額及所佔經營溢利按地區市場分類分析如下：

營業額 經營溢利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主要市場

香港 14,879 13,874 3,243 1,363

中國大陸 1,731 6,066 1,224 10,391

16,610 19,940 4,467 11,754

(4) 經營溢利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溢利已計入：

租金收入毛利 14,141 17,659

投資物業之開支 (4,859) (5,600)

租金收入淨額 9,282 12,059

及扣除：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174 436

辦公室物業及僱員宿舍之經營租約開支 661 632

呆帳及壞帳撥備 3,069 －

機器及設備之撇銷 － 2

(5) 融資成本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及透支利息 3,151 12,404

其他貸款利息 － 86

融資成本 51 203

3,202 12,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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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利得稅支出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過往期準備不足 － 54

遞延稅項 33 193

33 247

由於期內本集團在香港或中國大陸並無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對香港利得稅或中國大陸

所得稅作出準備（二零零四年：無）。

本集團之聯營公司應佔溢利已扣除本集團之應佔利得稅總額194,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391,000港元）。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之股東應佔溢利3,015,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600,000

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1,135,606,132（二零零四年：1,135,606,132）股計算。由於並無

可造成攤薄效應，故並無呈列攤薄後之每股盈利。

(8) 物業、機器及設備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帳面淨值 465

添置 111

撇銷 (5)

折舊 (174)

撥回減值 51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之帳面淨值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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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可供出售之投資
該投資乃本集團佔前附屬公司北京吉祥大廈有限公司（「北京吉祥」）61.1%權益。於二零

零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多寶龍有限公司（「多寶龍」）與中國銀泰投

資有限公司（「中國銀泰」）訂立股權轉讓買賣補充協議，買賣補充協議乃補充多寶龍於二

零零三年七月三十日與中國銀泰所訂立之買賣協議（統稱「買賣協議」），以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二十二日修訂其代價為合計人民幣134,070,000元（約126,481,000港元），將持有北

京吉祥的61.1%權益出售予中國銀泰。為履行該買賣協議，已收取定金人民幣25,000,000

元（約23,585,000港元）。剩餘轉股價款人民幣109,070,000元（約102,896,000港元）將分

四期收取。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多寶龍將北京吉祥之權益分階段按實際收取代價之比例

轉讓予中國銀泰。此外，按該買賣協議，北京吉祥董事會席中四席有兩席代表多寶龍已被

銀泰取代。故此，北京吉祥於二零零四年已非本集團之附屬公司。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4,017 3,808

其他應收賬款 5,252 5,655

預付賬款及按金 5,532 6,118

應收聯營公司賬款 271,008 275,058

285,809 290,639

貿易應收帳款乃租客所欠之租金及物業管理收入，並於提交發票時到期。貿易應收帳款之

帳齡分折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1,381 1,245

31至60日 800 749

61至90日 229 212

超過90日 1,607 1,602

4,017 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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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 日內 524 368
31至60日 693 540
61至90日 336 290
超過90日 47,160 46,275

48,713 47,473

(12) 承擔
(a) 經營租約承擔

本集團有關土地和樓宇之不可解除經營租約下之累積最低租金支出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不遲過一年 1,251 1,251
遲過一年但不遲過五年 408 1,069

1,659 2,320

(b) 未來收取之最低租賃款項
本集團在不可解除租約下之累積最低租金應收款項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不遲過一年 18,148 17,437
遲過一年但不遲過五年 27,530 30,433
遲過五年 8,416 11,271

54,094 59,141

(13) 關連人士交易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聯營公司之物業管理收入 1,261 1,022

本集團於期間向本集團之聯營公司Zeta Estates Limited及建唐置業有限公司提供物業管
理服務。物業管理費仍按雙方同意租金收入百份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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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議決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四年：

無）。

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營業額為16,610,000港元，較二零零四年

同期下降3,330,000港元或減少17%。下降之主要原因是中國大陸之租金收入減少。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股東應佔溢利為3,015,000港元，而二零零

四年同期之股東應佔溢利為1,600,000港元。溢利上升主要是融資成本與行政支出減少所致。

香港業務

房地產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位於紅山半島及海怡半島的住宅物業平均出

租率分別約為55% 及100%，而位於港晶中心的商用物業之平均出租率約為83%。本集團於本

期間從出租物業所產生的淨租金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主要是物業出租水平上升所致。

北京業務

王府井項目

F1地塊（擁有61.1%）

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多寶龍有限公司（「多寶龍」）與中國銀泰投資有限公司（「中國銀泰」）

簽訂股權轉讓買賣補充協議（統稱「買賣協議」）合同，將其持有的北京吉祥大廈有限公司（「吉

祥」）61.1%的股權轉讓，總代價為人民幣134,070,000元（約126,481,000港元）。

二零零四年五月九日收到中國銀泰所支付的定金人民幣25,000,000元（約23,585,000港元），

剩餘轉股價款人民幣109,070,000元（約102,896,000港元）按上述買賣協議，將分四期收取。

丹耀大廈（擁有85%）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十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法院」）正式受理了本公司和北京丹耀房

地產有限公司（「丹耀」）分別提出丹耀的破產申請。目前丹耀破產事宜正按程序進行。

下半年丹耀大廈各層商戶將繼續調整售賣商業產品種類，保持穩定經營。預計法院按程序進行

賬目審計和資產評估後，在年底之前將對丹耀是否破產作出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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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單項目（擁有29.4%）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號地塊尚未收回剩餘銷售款項人民幣87,504,000元

（約82,551,000港元）；二號地塊竣工備案工作全部完成，正在辦理產權証；出售四號地塊已收

取人民幣955,000,000元（約900,943,000港元），項目轉讓手續已辦理完畢；五號地塊與北京太

運大廈有限公司面積爭議已解決，北京敬遠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敬遠」）勝訴。房地局已受

理由敬遠負責辦理之轉讓予中國聯合通信有限公司之產權証；九號地塊之建築結構工程及設

備安裝完成，已進入設備調試和工程報驗階段。

資產及抵押
本集團的總資產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1,827,869,000港元上升至二零零五年六月

三十日止之 1,850,780,000港元。本集團的資產淨值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

1,495,387,000港元上升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之1,520,19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

十日，本集團以物業資產作為抵押之銀行借款額，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98,935,000

港元下降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之89,725,000港元。

集團財務狀況、流動資金及融資
本集團之總負債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332,482,000港元減少至二零零五年六月

三十日止之 330,59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及現金約為

15,918,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7,154,000 港元）。至於總負債與總資產的比例約為18%（二零

零四年：18%）。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之銀行貸款及銀行透支累計為89,725,000港元（二零

零四年：98,935,000港元），而其股東資金為1,520,19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495,387,000港

元），其資本負債率為6%（二零零四年：7%）。由二零零五年九月一日開始，銀行透支信用額由

60,000,000港元減至45,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60,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

日，該銀行透支額已動用 39,82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49,030,000港元）。總借款額為

89,725,000港元須於要求時償還。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為504,911,000

港元（二零零四年：505,555,000港元），相對本集團之流動負債超出213,563,000港元（二零零

四年：212,281,000港元）。由於前述丹耀清盤事宜，本集團除須準備小額清盤費用外，無須再為

丹耀支付任何款項，故當本集團之餘下負債到期，其他業務均能產生足夠之現金支付業務所需。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亦無任何或然

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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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除了聯營公司外，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之僱員數目為52，其中40名於香港聘任。

除了享有基本薪金外，於香港聘用之僱員享有醫療保險，部份還享有界定供款公積金及強制性

公積金。

展望
本集團現正繼續整合內外資源，在平穩過渡之基礎上，實現經營戰略的轉移，謹慎而又積極篩

選具有廣闊市場前景的適當項目，以圖發展。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關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
倉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主要行政人員、各董事及其各自的聯繫人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其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內）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第七及第八分部須予通知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

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擁有或被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第三百五十二條須記錄在本公司保存之登記名冊內或擁有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證

券交易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1. 在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的合計好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50港元之普通股

實益擁有之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合共權益

戴小明（附註） 23,000,000 － 388,720,881 － 411,720,881

附註：作為Fabulous Investments Limited（「Fabulous」）之最終控股公司Dan Form International Limited
（「DFIL」）95%已發行股份之最終實益擁有人，戴小明先生（「戴先生」）被視為擁有DFIL及
Fabulous分別實益持有之2,660,000股及386,060,881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之權益。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主要行政人員、各董事或其各自的聯繫人並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營

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三百五十二條須存置之

登記冊所記錄或依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實益或非實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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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合計淡倉

在本公司之行政人員、各董事或其各自的聯繫人概無持有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

關股份或債券的淡倉。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本公司、其任何附屬公司、其任何聯營公

司、其任何同集團附屬公司或其任何控股公司概無作出任何安排，使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或董

事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務證券（包括債券）之方式而獲益。而行政

人員、董事、彼等之配偶或18歲以下子女並無任何可認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亦無於截至二零

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1. 在本公司的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合計好倉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及董事所知，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或

相關股份中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5%或以上而必須列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三百三

十六條予以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如下：

佔本公司

持有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名稱 附註 普通股總數 百分比率

戴小明 (1) 411,720,881 36.26

Harlesden Limited (2) 388,720,881 34.23

DFIL (2) 388,720,881 34.23

Value Plus Holdings Limited (2) 386,060,881 34.00

Fathom Limited (2) 386,060,881 34.00

Fabulous (2) 386,060,881 34.00

龔如心 (3) 261,808,697 23.05

Greenwood International Limited (3) 245,094,197 21.58

中國對外貿易運輸（集團）總公司 (4) 94,836,971 8.35

Focus-Asia Holdings Limited (4) 94,836,971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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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戴先生透過由其控制之多間公司持有之股權（見下文附註(2)），合共實益擁有本公司411,720,881

股普通股之權益。此等權益與前述「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

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項下相同。

(2)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八條，作為Fabulous之控股公司，Harlesden Limited、DFIL、Value Plus
Holdings Limited及Fathom Limited被視為擁有Fabulous所實益持有之386,060,881股本公司普
通股之權益。作為DFIL之控股公司，Harlesden Limited也被視為擁有DFIL所實益持有之2,660,000
股本公司普通股之權益。戴先生於前述該等公司擁有控制性權益。

(3) Greenwood International Limited（「Greenwood」）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實益擁有約21.58%
之權益。龔如心女士（王德輝夫人）透過由其控制之多間公司（包括Greenwood)之股權合共實益
擁有本公司261,808,697股普通股之權益，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23.05%。

(4) Focus-Asia Holdings Limited（「Focus-Asia」）實益擁有本公司94,836,971股普通股之權益，作為
Focus-Asia之控股公司，中國對外貿易運輸（集團）總公司被視為擁有Focus-Asia所實益持有之
94,836,971股本公司普通股權益。

2. 在本公司的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合計淡倉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不獲悉任何主要股東或其他人仕持有本公司股份或

相關股份的淡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未獲知會有任何其他人仕擁有須列入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三百三十六條予以存置之登記冊內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或淡倉。

企業墊款
根據上市規則第13.20條，本公司董事報告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為下列企業（各有

關企業之墊款分別佔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之市值逾8%，而Zeta之墊款則佔本集團

當日之資產總值逾8%）利益而提供墊款之詳情：

本集團所持

個體名稱 墊款日期 股本百分比 墊款餘額

附註 千港元

Zeta Estates Limited (1) 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 331/3% 272,323

（「Zeta」）

北京敬遠房地產 (2)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一日 29.4% 106,543

開發有限公司

（「北京敬遠房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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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該筆墊款為無抵押並自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Zeta已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起按月償還。

(2) 北京敬遠房地產於北京從事物業發展業務。該筆墊款乃向北京敬遠房地產提供，以用於本集團擁有

29.4%權益之物業發展項目。該筆墊款為無抵押、免息及待償還所有銀行貸款後，並將於銷售有關現
行發展中物業時由北京敬遠房地產償還。預期有關物業銷售將於二零一零年完成。

聯屬公司的備考合併資產負債表
以下所載為本集團於上述之聯屬公司的備考合併資產負債表及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

日（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應佔權益：

概況 合併總額 本集團應佔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 3,169,591 1,056,530

發展中待售物業 488,110 143,504

固定資產 4,527 1,332

長期應收賬款 68,856 20,267

流動資產 396,943 118,370

流動負債 (964,369) (317,347)

非流動負債 (771,998) (226,967)

總權益金額 2,391,660 795,689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之股份。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香港聯合交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有關上市發行

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買賣證券之標準守則。經向

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是否已遵守標準守則後，本公司確認各董事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

十日止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

本集團亦已向有關僱員派發關於進行證券交易的書面指引，其內容不低於標準守則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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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未經審核，但已經本公司的審核委員

會審查。

本公司有責任維持最高標準的企業管治常規。除以下所述的偏離行為外，本公司在截至二零零

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會計期間內，已遵從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中的全部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A2.1

此守則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本集團之主席與行政總裁仍由一人兼任，將在適當的時機，實行集團主席與行政總裁由不同人

仕分任的制度。

守則條文A.4.2（最後一句）

守則A.4.2（最後一句）規定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的董事）應輪流退任，至少每三年一次。

根據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第一百零二條，在公司週年大會上，當其時的董事中的三分之一，

或如董事的人數並非三或三的倍數，則最近三分之一人數的董事須卸任。卸任董事有資格再度

當選。

為確保完全遵從守則A.4.2，在二零零六年的股東週年大會上，將提呈一項特別決議案，以修訂

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使每名董事包括按指定任委任的董事須輪流退任，至少每三年一次。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馮文元

香港，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三日


